
直销电话：0898-66116829 传真：0898-66116876 客服邮箱：paservice@penganfunds.com 公司官网：www.penganfunds.com

客服热线：400-814-2888 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 15A 号全球贸易之窗大厦 16 层 1601-1605 邮政编码：570203

账户业务申请表（个人版）

特别提示：请用黑色或蓝色钢笔或签字笔清晰填写，如有选择项，请在□内划√，任何涂改请签字证明。

申请类型：☐基金账户开户 ☐基金账户登记 ☐基金账户销户 ☐账户资料变更 ☐交易密码挂失 ☐其他__________

基金账号：________________（新开户免填） 交易账号：________________（新开户免填）

客户信息（*为必填）

*投资者姓名 *性别 ☐男 ☐女 *出生日期

*证件类型 ☐身份证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国籍 ☐中国 ☐其他_______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至 _____________或☐长期

*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电子账单方式 ☐月度 ☐季度 ☐半年 ☐年度 ☐不需要

*职业 ________（参考背面职业明细填写编号） 工作单位 ________（非大陆居民填写）

*学历 ☐初中及以下 ☐高中 ☐中专 ☐大专 ☐本科 ☐硕士及以上

*年收入 ☐ 1 万元以下 ☐ 1-10 万元 ☐ 10-20 万元 ☐ 20-50 万元 ☐ 50 万元以上

*主要收入来源
☐工资、劳务报酬 ☐生产经营所得 ☐利息、股息、转让证券等金融性资产收入

☐出租、出售房地产等非金融性资产收入 ☐无固定收入

*债务情况
☐没有 ☐有，住房抵押贷款等长期定额债务 ☐有，信用卡欠款、消费信贷等短期信用债务

☐有，亲朋之间借款

银行账户信息（*为必填）

*银行户名 *银行账号

*开户行全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银行_____________________分行_____________________支行

适当性信息（如选择“是”，请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合格投资者认定
1、具有2年以上投资经历。

2、家庭金融净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家庭金融资产不低于500万元，或近3年本人年均收入不低于40万元。
☐是 ☐否

专业投资者认定

1、金融资产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或者最近3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人民币。

2、具有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或者具有2年以上金融产品设计、投资、风险管理

及相关工作经历的自然人投资者，或者属于《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所规定的专业投

资者的高级管理人员、获得职业资格认证的从事金融相关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律师。

☐是 ☐否

账户实际控制人/交易实际受益人(如账户实际控制人或者交易实际受益人非本人，请填写全部内容)

*账户实际控制人 ☐本人 ☐他人，请继续填写以下信息，并说明取得实际控制关系的方式或途径：___________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至

*交易实际受益人 ☐本人 ☐他人，请继续填写以下信息：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至

*是否为特定自然人 ☐否 ☐是，请选择☐外国政要 ☐国际组织高管 ☐其他

*不良诚信记录 ☐无 ☐有，请说明______________

声明：本人保证投资于贵司募集、管理的开放式基金/资产管理计划资金来源合法，否则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不利后

果及法律责任；本人保证所填写的信息真实、准确和有效，如有变化将及时更新相关资料，否则可能导致的损失由本

人承担；本人已了解国家有关开放式基金/资产管理计划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仔细阅读了进行开放式基金/资产

管理计划交易所涉及的基金/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计划说明书及更新、产品资料概要、业务规则、风险揭示书等法律

文件及本表内容，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并同意遵守相关条款，履行投资人的各项义务，自行承担投资风险，特

此签章。

投资者签章：

日期：

直销柜台经办： 直销柜台复核： 直销柜台业务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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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1.鹏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的开放式基金/资产管理计划均经中国证监会注册/基金业协会备案。但中国证监会/基金业协会对本公司

募集产品的注册或备案，并不表明其对该产品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的保证，亦不意味投资该产品没有风险。

2.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但不保证本公司管理的基金/资产管理计划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基金/资产管理计划的最低收益或投资本金不受损失。

3.基金/资产管理计划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基金/资产管理计划的业绩并不构成本基金/资产管理计划业

绩表现的保证。

4.投资者在办理本公司基金业务前应认真阅读基金/资产管理计划相关公告和文件，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资产管理计划运营状况

与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填表须知

一、办理基金开户所需提供的资料详见《鹏安基金直销柜台业务办理材料清单》。

二、其他注意事项：

1. 请投资人认真核对“通讯住址”，并按照省-市-县/区-街道/镇-路/街-号/门牌号/楼/大厦/小区-房号/室填写。

2. 请投资人按照以下选择职业类型：

（1）党政机关负责人及管理人员 （20）旅游、住宿和餐饮服务人员

（2）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及管理人员 （21）珠宝、黄金等贵金属行业服务人员

（3）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负责人及管理人员 （22）文化、体育和娱乐服务人员

（4）人民团体或群众团体负责人及管理人员 （23）典当、拍卖行业服务人员

（5）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外国商会等）负责人及管理人员 （24）艺术品或文物收藏行业服务人员

（6）科学研究及教学人员 （25）废品、旧货回收服务人员

（7）文学艺术、体育专业人员 （26）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服务人员

（8）新闻出版、文化专业人员 （27）信息运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人员

（9）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28）居民、健康服务人员

（10）工程、农业专业人员 （29）其他社会生产和社会服务人员

（11）法律、会计、审计、税务专业人员 （30）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

（12）经济和金融专业人员 （31）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13）宗教人士等特殊职业人员 （32）军人

（14）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33）国际组织工作人员

（15）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行政工作人员 （34）离退休人员

（16）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或社会组织等单位工作人员 （35）个体工商户（含淘宝店自营等）

（17）人民警察、消防、应急救援人员 （36）无业

（18）批发与零售服务人员 （37）学生

（19）房地产服务人员 （38）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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